「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公聽會(第12場) 衛生福利部說明資料
102.12.5
[bookmark: _GoBack]     有關「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開放陸方投資「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武器警械、軍事用品、藥局及藥房除外)、經銷、提供食物服務」，其主政機關為經濟部商業司。
    本部就食品安全作以下說明：
1、 無論簽署任何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FTA），在台灣地區販賣之食品，均必需符合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所訂定之相關標準、規範、準則等。
2、 食品安全管理機制：
(1) 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30條規定，輸入經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時，應向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查驗並申報其產品有關資訊。業者自中國大陸輸入食品，應依前述規定申請輸入查驗，查驗結果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始得進口。目前大陸之乳製品(三聚氰胺事件)、冷凍小蝦及對蝦(含動物用藥硝基呋喃)暫停受理查驗，含乳製品、植物性蛋白、奶精之其他食品逐批查驗三聚氰胺，大閘蟹、枸杞、紅麴及甜椒採逐批查驗措施。
(2) 有關大陸輸入食品上市後之稽查管理作為：
1. 例行性食品安全稽查及抽查：每年度執行市售各類食品(含中國大陸食品)之稽查抽驗，為各縣市衛生局例行稽查業務及權責。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除持續督導縣市衛生局落實稽查，以確保食品衛生安全與品質。
2. 啟動專案稽查：如有發生或接獲通報中國大陸食品事件時，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立即啟動專案，協同衛生局進行調查，掌握事件發展，以確保其衛生安全與品質。
(3) 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3條第7款規定：「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準此，各階段之食品業者均必須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所定相關規定，包含食品製造工廠標準及規定、特定業別規定、食品標示、輸入規範及各類食品衛生標準等多項規定。
(4) 大陸保健食品與臺灣健康食品，雖均須於上市前經過審查方可取得核可證明，但管理制度尚有落差。是以，大陸保健食品仍需向衛生福利部提出健康食品查驗登記之申請，經審查通過後才可取得臺灣健康食品之許可。
3、 進口及市售食品過去三年檢測成效：
(1) 輸入食品邊境查驗工作自100年起收回由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自行辦理，100年以前委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代為執行。
(2) 100至102年邊境查驗及國內市售食品衛生安全品質監測委託檢驗計畫成效如下：
1. 「100年度輸入食品邊境查驗及國內市售食品衛生安全品質監測」，檢驗件數21,192件。
2. 「101年度輸入食品邊境查驗及國內市售食品衛生安全品質監測」，檢驗件數38,784件。
3. 「102年度輸入食品邊境查驗及國內市售食品衛生安全品質監測」，截至10月底檢驗件數34,55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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